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

清单（一）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

〔2024〕5 号）要求，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积极推行服务型执法，规范涉企

执法行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市

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有关要求如下：

一、坚持依法行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行政处罚法与相关

部门法，坚持宽严相济、法理相融，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严重侵害群众利

益、突破安全底线的违法行为严惩重处，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规定的不予处罚或可以不予处罚的行为“容错纠错”，实现轻微免罚、重违严惩、

过罚相当。

二、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对当事人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要责令

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广泛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方式，督促引

导当事人积极整改，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拒不改正或者改正后再犯的，

结合实际依法处罚，做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三、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对当事人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要引导其依

法退赔消费者损失；监督当事人依法履行召回义务，并对非法产品依法采取无害

化处理、销毁等措施，避免再次流入市场。对发现不合格产品的，应当加大抽检

和日常监管频次；对非法产品要追踪溯源，对不属于市场监管部门职能的，及时

通报相关部门加强源头治理。



四、严格执法程序。立案前，对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不

予立案情形的，办案机关应当填写《不予立案审批表》，阐明具体理由，并履行

相关报批手续。立案后，发现符合本清单适用条件的，办案机关应当撰写《案件

调查终结报告》，阐明具体理由，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后，制发《不予行政处罚决

定书》。

五、科学设定清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对本清单进行扩

充，制发本地区的减罚免罚清单；减罚免罚条件可根据当地实际放宽。对于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可参照本清单执行，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可结合

当地实际制定本辖区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减罚免罚清单。

本清单将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修订并结合执法实践进行动态调整。

附件：1. 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

2. 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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